全区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塑封整理
服务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1.会计凭证塑封造册：全区共分为三个集中整理点，其中南宁集中点负责南宁、崇左、来宾、贺州、玉林、梧州、北海、钦州、防城港、百色、贵港、河池县市的网点凭证塑封造册；柳州、桂林集中点负责本地区网点的凭证塑封造册。
2.全区会计档案资料的整理，包括交接、清点、分拣、塑封造册、装箱、上架服务。
3.全区对公账户资料塑封造册：南宁集中点负责南宁及南宁辖区县支行的对公账户资料塑封造册；柳州、桂林集中点负责本地区网点的对公账户资料塑封造册。
4.全区对公账户资料的整理，包括交接、清点、分拣、塑封造册、装箱、上架服务。
5.本次采购服务期限两年，2026年10月1日起至2028年9月30日止。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供应商在近三年内至少从事过两个档案整理相关项目。
三、服务质量要求
（一）服务流程
1.会计资料凭证包交接：目前全区网点约332个网点，原则上一个网点一个凭证包。供应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的交接地点进行会计凭证交接，交接时登记《集中点凭证交接登记簿》（格式见附件1），核实交接对手身份，明确交接物品名称、交接数量、双方交接人、交接时间等，确保交接责任清晰；接收的会计凭证经过勾对后，在系统进行线上接收。
2.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的档案封装和管理：供应商将会计凭证信封和对公账户资料进行整理，含拆凭证包、分拣会计凭证及对公账户资料、核对日期、拆除档案袋中夹子、回形针、钉书针等异物，核实纸张数量有无超限，并按我行要求制作目录标识后塑封,装箱临时保管，塑封后的档案做到完整、整齐，按次序摆放。档案整理装箱满三十箱应及时移交行方保管。
3.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整理后的质检：供应商将会计凭证和对公账户资料移交时的交接差错登记后交给行方管理人员，每周按日期抽取已制作目录标识、还未封装成册的档案进行核对并登记《集中点档案资料整理质检登记簿》（格式见附件2），核对内容包括机构号、机构名称、业务日期、柜员号与册内凭证数量、要素的一致性，对要素不一致的档案资料需重新制作，整理成册时限根据我行要求完成。
4.会计档案、对公账户资料查询拆封：供应商需按照我行档案拆封查询流程，配合我行人员完成档案拆封复印扫描等工作。
（二）服务质量要求及结果验收标准
1.供应商需为建行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减少会计凭证和对公账户资料交接工作差错。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需逐一核对后在系统接收，接收时应核对机构号、日期、柜员号是否一致，会计凭证信息是否与封包信息一致。验收标准：系统接收必须与实物凭证内容一致。
2.塑封后的档案资料应保证每个封包密封不漏气、封包内容与标签相符，原则上每袋凭证应按照同一机构一周的凭证封装，酌情分装，如厚度超过5cm或纸张数量超过250张可分装；对公账户资料每袋4-7户，厚度如超过5cm或纸张数量超过250张可分装。验收标准：每个封包密封不漏气，目录标识内容应与袋内实物一致，每个封包内会计资料为同一机构、原则上凭证张数不少于40张，每个封包内对公账户资料为同一机构，原则上不少于4户。
3.供应商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建行规定时间完成接收的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的交接、整理、质检以及档案封装和管理工作（节假日顺延，遇长假根据我行需要安排加班）。验收标准：原则上每周三接收的凭证，于十个工作日内塑封整理完毕，未按我行规定时间完成的视为违约处理。
（三）应急方案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供应商应参与我行组织的与该项目相关的应急演练，每年至少一次。
2.供应商应对疫情、人员不到岗造成业务中断或业务积压等突发事件，制定应急处理方案，按年开展应急演练，并向我行报告应急预案和演练报告。
（四）信息保密
1.供应商在商谈、签订和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获知我行的技术资料、商业信息、经营策略等商业秘密，无论在合同期限或合同终止后，均应予以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行方同行业、其他组织或个人泄密、转让、许可使用及交换，更不能利用相关保密信息进行任何商业活动。
2.供应商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知悉的我行及建行客户的资料、数据资料均有保密的义务，并应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因供应商违反保密义务造成我行及建行客户资料外泄，我行保留一切追究权利，造成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
3.由我行提供给供应商的所有文件、技术资料、商业信息、电脑软盘、物件等，其权属皆归行方所有。应妥善保管文件资料、会计单据等物件，并保证除参与我行委托事项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翻阅、借取，不得获知其中内容，不得对建行的用户信息以及其他业务信息加以利用。由于供应商的过失，导致文件资料、会计单据等物件散落、丢失或商业秘密间接扩散，我行保留一切追究权利。
4.供应商应按合同规定约束本单位工作人员严守我行及客户的资料、数据资料，必须与从事本合同的工作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在保密协议中明示保密条款事项，规范、监督外包人员遵守保密条款，并报备我行。
5.供应商在合同签订时签署《供应商安全责任与保密承诺函》。
(五）服务差错处理要求
1.为确保供应商按时保质完成，顺利开展工作，应在合同生效前向我行一次性缴纳保证金2万元，合同届满20个工作日内，如无违约情形，我行将剩余保证金无息退还供应商；如有违约情形，我行有权扣罚相应金额保证金，供应商应于15个工作日内补齐保证金差额部分。
2.在外包作业服务过程中，出现以下违规操作行为且造成建行损失的，每发现一次，扣罚10元违约金：
（1）塑封后的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出现封包漏气、袋中的档案内容与标签要素不符；
（2）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交接时未仔细核对，造成无实物接收的。
3.出现以下违规操作行为的且造成建行损失的，每发现一次，扣罚20元违约金：
（1）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整理塑封过程中出现未及时塑封；
（2）未妥善临时保管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等情况的。
4.未及时将已塑封档案交行方保管且造成建行损失的，每发现一次，扣罚50元违约金：
5.因外包操作人员操作不当造成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损毁无法修复的面积在四分之一以下的，每发现一次，扣罚200元违约金。
6.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建行提供的会计凭证、对公账户资料、数据文件或其他物品的丢失、损坏、污染，凭证损毁无法修复的面积在四分之一以上且无法恢复原样的，视同凭证丢失处理，每发现一次，扣罚400元违约金，建行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由此形成的司法纠纷和法律责任。
7.供应商人员季流动率不能超过15%，外包人员病、休假时，公司要及时派人顶岗，不允许缺岗现象，否则扣当季结算金额的5%；
8.供应商逾期未完成行方在规定时间内的工作任务，应自逾期之日起向行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违约事项应付费用的0.5％乘以逾期天数计算；
9.其他差错参照上述违约金额，从发生概率、后果的影响程度等方面进行比较，由双方具体协商违约金标准。
四、服务数量要求
本次服务采购预计业务量：凭证档案整理两年约74784册，对公账户资料档案整理两年约38304册，总共约113088册。入选供应商一家，无备选供应商。
五、服务供应安排
1.工作时间：服务供应商雇员的工作时间适用《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由供应商自行考勤。
2.服务地点：本次外包服务采用驻场外包的形式，工作地点为南宁市西乡塘区火炬路2号高新大厦2楼、桂林市秀峰区解放东路40号建行解东办公楼2楼、柳州市北站路2号建行柳州分行1405室。
3.服务过程中使用的机具及其产生的费用：服务所需的扫描仪、电脑、打印机、塑封机、以及相应的耗材，由行方提供，机具正常使用中发生的维修费由行方承担，如属服务供应商雇员人为原因造成的机具损坏，其维修费由服务供应商承担。日常办公文具如笔、剪刀、胶水等由供应商提供。
6、 款项支付要求
（一）结算周期：服务费用每季结算一次，每年的1、4、7、10月为结算时间。
（二）数量与费用确认
1.我行于次季初月10日前将与供应商当期完成的会计档案数量（按会计凭证档案整理、对公账户资料档案整理数量分别列示）进行核对。供应商应在次季初月10日前将《外包业务结算工作量清单》（格式见附件3）交由行方核对，行方于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如有异议，应退回供应商再次复核，复核时间为3个工作日。结算时间按双方复核确认所需的工作日数向后顺延。
2.供应商在收到我行确认的《外包业务结算工作量清单》后，按《外包业务结算工作量清单》所列数据按合同单价结算费用，填列《结算清单》（格式见附件4）给行方，同时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方在收到发票之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节假日顺延），划付当期的应付费用到供应商指定结算账户内。
七、售后服务要求
项目服务周期结束后，原供应商需全面配合新任供应商完成项目交接工作，包括交接统计台账、各类登记簿、特殊业务处理情况、未办结事项及日常作业注意要点等，确保新任供应商全面掌握项目工作内容、流程及现存情况。
八、报价要求
	采购项目名称：全区会计凭证及对公账户资料塑封整理业务

	序号
	服务/商品名称
	数量（册）
	报价（元）
	备注

	1
	会计凭证整理
	
	
	

	2
	对公账户资料整理
	
	　
	　



 九、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每季度参加行方组织的外包联席会，向行方报告服务情况、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
2.供应商安排参与本项目的服务人员学历应在中专或高中及以上，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3.供应商应至少有一名项目经理负责该项目管理，每个集中点需指派一人作为现场负责人，负责与行方沟通。
4.供应商应与服务人员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并为服务人员按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等。
5.不得转包及分包，接受我行全流程监督审计，配合我行检查提供材料。
       

联系人：李丽格  13878101852/0771-3863526



